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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310           股票简称：东方园林           编号：2010-059 

 

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

澄清公告 

本公司全体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并对

公告中的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。 

 

特别提示：本公司股票于2010年9月8日开市起复牌 

一、传闻情况 

近日，《投资者报》在其报纸和网络上刊登了题为《东方园林：16 亿鞍山大单

真相》的报道，主要内容如下： 

1、 公司“两年内很难受益：东方园林鞍山协议中的前两个项目想要在两年内完成

基本上不可能。” 

2、 报道称，“政府缺钱 公司也缺钱”，“东方园林至少在完成单项合同或分段工程

后，鞍山市政府方能分期付给其部分工程款，在此之前产生的设计与施工费用均

由东方园林自己承担。” “这项规定对于东方园林手中总值 40 亿元的订单(除鞍

山外，还有其他几处市政园林)来说，需要准备 8亿元的资本金，但是，东方园

林目前账上可用于园林项目的只剩下 2 亿元左右的超募资金，显然面临资金困

难。” 

3、 报道称公司“为缓股价压力发假公告”，“东方园林曾在 7 月初发布了一个‘关

于取消与鞍山城建原协议的重要公告’，内容为：基于鞍山市发改委停批新债券，

原鞍山市方面 5月发行 20 亿债券中只有 6亿用于万水河前期整治，景观工程财

力无法支持！所以原签订的协议，经双方协商后取消。”、“果然在几天后，东方

园林又撤销了该公告。目前，在网络上已经很难寻找到这则撤销公告。”  

二、澄清说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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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0 年 5月 21 日，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乙方”） 

与鞍山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甲方”或“鞍山城投”）签署了《鞍

山市城市景观工程合作协议书》（以下简称“协议”），公司分别于 2010 年 5 月 24

日和 2010 年 6 月 19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和巨潮资

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披露了《关于签订鞍山市城市景观工程合作协议书的公

告》（编号：2010-033）、《关于公司重大事项的补充公告》（编号：2010-035）。截止

到目前为止，鞍山市城市景观工程项目（以下简称“鞍山项目”）的实际情况与公司

公告一致，未发生变动。鞍山项目进展顺利，公司经营状况正常。 

针对媒体的上述报道，公司澄清说明如下： 

1、公司于 2010 年 5 月 24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

和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上披露的《关于签订鞍山市城市景观工程合作

协议书的公告》中明确说明：“该协议是本公司与鞍山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

署的框架协议。后期还需签订具体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，合同的签订、金额、工期

仍具有不确定性，公司将及时对合同签订进展情况履行公告义务”。 

2、根据公司与鞍山城投签署的协议，鞍山项目中的万水河两岸景观工程、汤岗

温泉城景观工程、城区四个体育公园三大项共包含 13 个单项工程。单项工程设计时

间为 2010 年 4 月-10 月，施工工期为具备施工条件（有施工图纸和施工场地）后 18

个月。根据协议的安排，公司组织了相关设计人员开展前期的规划设计工作。目前

鞍山项目设计进展情况良好，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东方利禾景观设计有限公司、参

股公司北京易地斯埃东方环境景观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、北京东方艾地景观设计有

限公司共计 100 多名设计师正在为鞍山项目开展设计工作。工程的施工需待公司与

甲方签订具体的施工建设合同后正式开展。 

根据规划，鞍山项目所涉及的 4个体育公园位置如下：铁东区体育公园位于老

城区东部，永乐体育公园位于铁西区，立山体育公园位于立山区曙光路、万水河北

岸，千山体育公园位于千山区旧堡路南侧、建国南路西侧。 

3、根据协议：“本协议所涉及的景观工程均实行单项或分段工程竣工验收、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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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或分段工程分期付款的支付方式。乙方在每一单项或分段工程竣工后，提出工程

验收申请，相关手续齐备后，甲方应在十日内组织竣工验收，如无特殊原因甲方不

进行验收则乙方视作甲方默认达到验收要求。根据鞍山市人民政府规定，施工过程

中进行跟踪审计，每一单项或分段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，乙方 7日内提供工程审计

结算材料，甲方在收到结算资料后的三个月内须终审完毕，如因特殊原因不能完成，

可以延长一个月。结算审核的进度不得影响工程进度款的支付。 

建设期按工程进度的 50%拨付工程款，即在工程施工期间甲方按每月已完工程

量的 50%支付工程进度款，直至工程完工，乙方每月 25 号上报当期完成产值，甲方

在三周内完成产值核定并拨付工程款，工程变更洽商产值同期拨付；其余 50%工程

款，在完成最终工程审计，双方确定工程总价款后，分 3年拨付。” 

因此，报道称“东方园林至少在完成单项合同或分段工程后，鞍山市政府方能

分期付给其部分工程款，在此之前产生的设计与施工费用均由东方园林自己承担。”

是不准确的。 

根据天健正信审（2010）GF 字第 010072 号审计报告，截止到 2010 年 6 月 30

日，公司账面货币资金余额为 59,355.71 万元。截止到 2010 年 6 月 30 日，公司募

集资金专户银行存款余额为 52,586.52 万元。根据协议约定、设计进度以及实施地

施工条件，所涉及的项目是分期实施，大规模施工主要在 2011、2012 年实施，启动

资金分期滚动使用，公司有能力保障上述项目的正常实施。 

4、公司于 2010 年 5 月 24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

和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上披露了《关于签订鞍山市城市景观工程合作

协议书的公告》，2010 年 6 月 9日披露了《关于公司重大事项的补充公告》，对鞍山

项目作出了详细的说明与披露。截止到目前为止，鞍山项目的协议是合法有效的，

公司没有收到甲方取消协议的通知，也从未发布过取消协议的公告。公司将根据项

目的进展情况，按照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继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公司指定信息披

露媒体为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和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, 公司

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。请投资者甄别信息来源，注意投资

风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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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针对鞍山项目，本公司再次提示如下风险： 

（1）该协议为公司与鞍山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的框架协议，后期

还需签订具体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。合同的签订、金额、工期仍具有不确定性，公

司将及时对合同签订进展情况履行公告义务； 

（2）该协议的应收账款周期较长，尽管协议双方明确了违约责任，但仍存在应

收账款不能及时收回的风险； 

（3）该协议的履行将占用公司一定的流动资金； 

（4）根据协议，工程量以实际发生为基准，最终结算以甲方委托专业审核机构

审核后，经双方确认为准。因而最终结算金额可能会与合同金额产生不一致的情况。 

 

 

特此公告。 

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一〇年九月七日 
 


